庄河市2025年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实施

方案（深远海养殖设施设备建设项目）
为规范和加强2025年渔业发展相关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精准落实国家、省、市渔业发展支持政策，推动我市渔业高质量发展，加快深远海养殖产业发展，结合庄河市渔业发展实际，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政策依据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农业农村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21年渔业发展补助政策实施工作的通知》（农办计财〔2021〕24号）《关于印发<大连市深远海养殖设施设备建设项目工作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大海发〔2025〕18号）。

二、补助标准

（一）重力式网箱项目：网箱浮体采用HDPE材质建造，40米≤周长＜60米，补助上限8万元；60米≤周长＜90米，补助上限16万元；周长≥90米，补助上限24万元；总补助不超过项目总投资的30%；仅补助规模为50个（含）标准箱以上的项目，40米≤周长＜60米网箱为1个标准箱；60米≤周长＜90米为2个标准箱；周长≥90米为3个标准箱。

具体标准：重力式深水网箱（浮管型）控制价为：4300.00元/米（不含扶手）；重力式深水网箱（浮筒型）控制价为：1900.00元/米（不含扶手）；扶手控制价为：380.00元/米；海岛周边区域建设项目综合调整系数：1.3。（网箱周长按浮架外沿计算，具体技术标准附后）。

（二）桁架类大型养殖装备项目：装备包围水体≥1万立方米，补助上限200万元，包围水体每增加1万立方米，补助上限增加100万元，总补助不超过项目总投资的30%，总补助上限1000万元。

三、申报条件

（一）申报企业应具备以下条件：

1.在庄河市所辖范围内工商注册的独立法人企业。

2.注册资本金应符合要求。申报项目总投资规模在1500万元以内的，申报单位注册资本应为500万元及以上；申报项目总投资规模在1亿元以内的，申报单位注册资本应为1000万元及以上；申报项目总投资规模在1亿元以上的，申报单位注册资本应为2000万元及以上。

3.企业或法人代表在“信用中国辽宁大连”网站未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4.依法申领《水域滩涂养殖证》。

5.依托深远海养殖设施开展非渔业养殖生产经营活动，要取得相关行政部门的许可。

（二）项目申报需提交的材料:

1.营业执照复印件。

2.企业注册资本实缴证明。

3.20%项目资金到位证明（包括建设单位账户存款、法人或股东本人及直系亲属的银行存款、理财存款）。

4.征信报告（信用中国辽宁大连）

5.《水域滩涂养殖证》

6.项目实施方案（应包括网箱建设的位置、数量、规格、总图、网箱基本结构图）

7.承诺书（承诺内容包括：所有申报材料真实有效，项目立项后本单位5年内不将注册地址迁离庄河市，依法纳税，持续开展深远海养殖生产）。

四、项目执行

1.项目申报。项目申报单位向庄河市海洋发展局提交项目申请。

2.立项评审。庄河市海洋发展局组织开展项目立项评审，评审意见公示不少于7个工作日，公示期届满无异议的，庄河市海洋发展局出具立项或验收批复文件，报大连市海洋发展局备案，备案后方可开工实施。

3.验收评审。项目竣工后建设单位向庄河市海洋发展局申请验收，并提供建设立项批复文件、投资审计报告、网箱建设相关资料（实际建设网箱符合技术要求证明材料、实施照片）。验收通过后向庄河市财政局申请资金拨付。
五、监督管理

1.建设单位获得立项批复文件同意后，应建立专账管理项目资金，并接受渔业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2.建设单位如发生清算、解散或破产等情形或项目实施过程中因故需终止、撤销的，项目承担企业需在2个月内向庄河市海洋发展局报告，由庄河市海洋发展局根据实际情况，下达项目终止、撤销文件。

3.本方案印发前，已立项并实施建设的项目，可不执行本方案技术要求，网箱造价应对照本方案控制价。本方案适用于“十四五”期间符合《农业农村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21年渔业发展补助政策实施工作的通知》（农办计财〔2021〕24号）要求的深远海养殖设施设备建设项目。
庄河市海洋发展局
2025年3月6日
